


1

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我公司

为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改工程 500kV

广山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公众参与实施主体（即建设单位），征求意

见的对象主要为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程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相

关单位。

我公司于 2025年 7 月 10 日委托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并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规定的流程先后采取第一次信息公示、第二次

信息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第三次信息公示，发布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过 程见表 1-1所示。

表 1-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过程

序号 公示阶段 公示时间 公示方式

1 首次信息公示 2025年 7月 18日 四川经济网网站

2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2025年 10月 21日 四川经济网网站

3 2025年 10月 24日 四川科技报

4 2025年 10月 29日 四川科技报

5 2025年 10月 22日 现场张贴公告

6 报批前信息公示 2025年 11月 10日 四川经济网网站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25年 7月 10日委托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改工程 500kV

广山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于 2025年 7

月 18日起在四川经济网网站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首次公告，

公告内容及公开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规定要求。

本项目公示内容见表 2-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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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改工程 500kV广山

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

定，现将“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改工程

500kV广山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改工

程 500kV广山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

项目地点：线路迁改段位于成都市双流区境内，调垂段位于成都市双流

区、天府新区境内

项目性质：改建

项目建设内容：

（1）新建单回架空线路长度 0.319km，导线采用 4×JL/G1A-500/45钢芯铝

绞线。

（2）新建两根 72芯 OPGW-150复合光缆路径长 0.319km。

（3）调整原 98号-101号大号侧新建耐张塔 1.45km以及 103号小号侧新建

耐张塔-107号段 1.66km的导、地线弧垂。

既有 500kV广山二线环保手续完善，线路自投运以来未发生因环境污染而

引起的环保投诉事件，未发现存在环保遗留问题。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成都空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机场路土桥段 10号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5881126485

邮编：610225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科中路 1号 2栋 1层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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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童工

联系电话：18708181227

邮箱：1556465810@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RubCLKLtJuWLrz4cbPGaA

提取码：n7jb

征求与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

件等上述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意见。

特此公告。

表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

改工程 500kV广山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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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

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

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

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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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示方式

本次选择在“四川经济网-社会-新闻详情”进行了网络公示，该网站为项目所

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

府网站”公开信息的要求。本次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年 7月 18日起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全过程，公示网址为 https://www.scjjrb.com/2025/07/18/9

9440258.html，公示情况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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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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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发布后，截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形成时，未收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公示内容

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1日完成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条”规定进行了信息公开，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

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公示内容见表 3-1。

表 3-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改工程 500kV广山

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双流段）电力设施迁改工程 500kV

广山二线 101号—103号迁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为

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yyKROhK6c0BZoh8CljQyg

提取码：n7jb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向项目建设单位—成都空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请多提宝贵意见。详细联系方式及期限见后文。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8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单位和其他组织。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单位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调查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yyKROhK6c0BZoh8CljQyg

提取码：n7jb

征求与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在上述

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

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成都空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机场路土桥段 10号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5881126485

邮箱：136333874@qq.com

评价单位：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科中路 1号 2栋 1层 1号

联系人：童工

联系电话：18708181227

邮箱：155646581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成都空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21日

3.1.2公示时限

公示时限为自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条”的要求。

3.2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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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网络

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1日在“四川经济网-社会”

进行了网络公示，网址为 https://www.scjjrb.com/2025/10/21/99447437.html，公示

时限为公示发布之日（2025年 10月 21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该网站为项目所在

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

府网站”公开信息的要求。本次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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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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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我公司在《四川科技报》上进行了两次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

示时期分别为 2025年 10月 24日、2025年 10月 29日。该报纸是四川省的主流

媒体，涵盖要闻、综合新闻、地方报道、乡村振兴等多个版面，是本项目所在

区域的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具有广泛性，故该载体选择合理，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

要求。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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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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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张贴

2025年 10月 22日我公司于项目沿线村委会或居民区门口张贴了公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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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张贴照片如下：

景山村 5组公开栏 景山村 6组居民区门口

景山村村委会公告栏 尖山村村委会公告栏

图 3-4 项目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3.3查阅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在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设置了报

告书查阅场所，并在公示中详细介绍了场所地址、联系方式等。截至意见反馈

截止日期，无公众前来查询。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截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我公司和环评

单位均未收到工程所在地单位和个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

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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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质疑性意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无。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我

公司向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提出报批申请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

告书报批稿全文、公众参与说明。

公示日期为 2025年 11月 10日。

6.2公开方式

我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0日在“四川经济网-社会”进行了网络公示，网址为

https://www.scjjrb.com/2025/11/10/99449328.html，公示时限为公示发布之日（2025

年 11月 10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该网站为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要求。本次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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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截图

7其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我

公司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网站截图、报纸、张贴照片）等公众参与

过程资料进行了建档备查管理，并对公参说明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1 概述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日期
	2.2 公示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内容
	3.1.2 公示时限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3.2.2 报纸
	3.2.3 张贴

	3.3 查阅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6.2公开方式

	7 其他 
	8诚信承诺



